
『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座談會

會後新聞稿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稱媒觀）與媒體改造學社於今日（1日）在台大校友會館舉

辦「『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座談會」。座談會由媒觀董事長賴鼎銘主持，賴鼎銘

指出在NCC提出草案至今，各界對於草案有很多意見，而維護多元發聲與防制媒體壟斷一直

都是媒觀所關注的重點，因此本次座談會邀集了媒觀公共事務長林福岳、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

行長邱家宜、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理事長胡元輝、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媒體改造學

社理事長馮建三、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召集人葉大華以及媒體改造學社常務理事羅世宏與會，

期待能透過這場座談會與社會各界與媒體進行對話。而賴鼎銘也指出，由於目前社會各界對媒

多法草案意見眾多，儘管通傳會已舉辦過一次公聽會，但似乎沒有辦法傾聽社會各界全面的意

見，因此，賴鼎銘建議通傳會應該在舉辦第二場公聽會，以符合社會各界期望。

　　馮建三首先說明他希望提出一個主張，有線電視應該「全台一家」，但並非放任壟斷，而

是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三個原則」。其中兩個條件，第一必須要做到頻道的公平上架；第二，

必須課徵特許基金以投入內容的產製。三個原則是必須在併購的過程中，做到避免不當裁員、

保障國內產製的內容比例，並將OTT平台與中華電信MOD納入通盤考慮。羅世宏呼應馮建三

的主張指出，台灣的媒體發展需要合理的發展規模，但「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規管的

應該要達到維護內容多元的目的。應該防制平台對內容產製的負面影響，並讓平台在台灣市場

所賺取的利潤回饋內容生產。

　　張錦華認為法案對於內容多元性的維護必須滿足媒體資訊內容與媒體產權，這樣的內在與

外在多元性。而他指出這部草案明顯對網路的規範不足，而對有線電視垂直壟斷的規範也顯得

模糊，需要再收集意見。邱家宜則針對法案具體內容發表意見，他認為草案的設計實際上有衝

擊到目前的產業版圖，但在台灣階段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頻道代理商垂直整合非常明顯的情況

下，應該要明文規範平台業者經營頻道代理。另一方面，胡元輝指出，網路媒體已改變當前的

資訊生態，因此應該確立網路中立性，對網路服務業者建立問責機制，而這些都是目前的草案

所欠缺。

　　葉大華從閱聽人的角度認為反壟斷是期盼國家能夠防止媒體老闆介入影響言論市場的多元

性。而NCC在草案中僅劃出了許多紅線，但沒能夠促進言論市場更開放多元。而他指出促進

言論市場的內在多元性不只是編預算給公民團體推廣媒體識讀，也應該促使更多的資源投入內

容的產製。林福岳最後提議法案名稱應該把多元維護放在前面，重點不是要限制企業和媒體的

發展，而是要維持市場秩序和確保言論的多元，希望法案可以讓資源流到媒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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